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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具，擴大學習視野，激發自我潛能，倡導正當休閒生

活，培養民主法治精神，以陶冶合群品德，樹立優良校風，特訂定本規程綱要，積蓄成

長發展之空間。 

第 二 條 本校各學生團體之組織及活動，除目前法令有規定外，依本規程綱要辦理，本規程綱要

未規定者，依本校其他有關規定辦理。  

第 三 條 本校學生團體種類如下：  

一、班聯會  以培養學生民主自治、推動班際活動、加強師生溝通為目的之學生團體，由各

班推選代表所組成。 

二、社聯會  以培養學生自治、增進師生情感、推動社團交流活動為目的之學生團體，由各

社團推選代表所組成。 

三、畢聯會  以籌劃及協助畢業生相關事務為目的之學生團體，由畢業班各班推選代表所組

成。 

四、各科學會  以發展學生學業興趣，參加校內外學藝競賽、培育學科選手為目的之學生團

體，由各科自訂甄選方式召集學生組成。 

五、各類社團  以辦理學術性、服務性、技藝性、康樂性、藝術性、體能性為性質目的之學

生團體；由學務處依學校資源開立社團，或由學生提出申請自組社團。 

六、其他經學務處核准之學生自治團體。  

第 四 條 學生團體之組織章程、成立與解散、集會、活動、經費與財務等管理，以學生自主管理

為原則，並接受所屬指導單位之監督及考核。 

第 五 條 學生團體指導老師聘任如下： 

一、班聯會及畢聯會以訓育組長為當然指導老師。 

二、社聯會以社團活動組長為當然指導老師。 

三、科學會以科主任或科召集人為當然指導老師。 

四、各類社團應依社團之性質，商請本校教師為社團指導老師，必要時可聘請校外具專長之

老師擔任指導，報請校長聘任之。 

五、學期末，各指導單位可依事蹟對優良教師敘獎。指導老師因故暫時無法擔任職務時，由

其指定之代理人代理或重新聘任。 

第 六 條  學生必須依其意願選擇參加各類社團，並於學校表定時間進行社團活動課程；另學生可

於課外時間依其興趣、意願或師長推薦參加其他類學生團體，其集會、活動得由學生與

指導老師自行訂立之，惟其時間不與正常課程及表定時間社團之課程相衝突為原則。 

第 七 條  各類學生團體組織規章另訂辦法頒行。 

附    則  本規程綱要經主管會議核可後公佈施行。    


